
行政上訴委員會

行政上訴第 6厄020 號

有關

王應堂先生及何玉玲女士 上訴人

與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

之間

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

－藍德業資深大律師（副主席）

－陳溢謙先生（委員）
－劉詠藪工程師（委員）

聆訊日期： 2020 年 10 月 9 日

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： 202·1 年 9 月 29 日

裁決理由書

A . 引言及背景

l . 上訴人在 2020 年 3 月 9 日的上訴通知中（＂上訴通知"),

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（｀｀專員＂）於 2020 年 2 月 21 日的決定提出

上訴，即專員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 （第 486 章） （｀｀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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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條例＂）第 39(2)(ca) 、第 39(2)(d)條、以及《處理投訴政策》

（｀｀該政策＂）第 8(d) 和 (e)段，行使酌情權不再對上訴人的投訴

進行任何進一步調查（即｀｀該決定＂）。

2. 本次上訴的背景可以方便地取自專員的陳述，本委員會稍作

修改和補充，如下。

3. 上訢人王先生及何女士是一對夫婦，他們向專員投訴基督教

聯合醫院（｀｀聯合醫院＂），不當地收集及處理何女士的個人資

料，及錯誤地記錄有關上訴人兒子的資料。

4. 王先生和何女士在 2012 年 6 月因家庭問題與香港神託會

（｀｀神託會＂） 的社工會面，並接受神託會的家庭輔導服務。神託

會其後將何女士的個案轉介聯合醫院跟進。

5. 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，聯合醫院委派社區精神科外展隊醫生

和護士（＂家訪人員")到上訴人住所進行家訪，當時王先生不在

家，有關人員與何女士進行面談，當中收集了若干有關何女士的個

人資料，包括她的生活狀況、與家人和鄰居的關係等。

6. 上訴人向專員投訴聯合醫院在處理何女士的個案時，違反私

隱條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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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在收到神託會的轉介後，聯合醫院沒有以口頭或書面方

式確認何女士同意，涉嫌不公平地收集何女士的個人資

料（｀｀投訴一＂）

(2) 家訪人員沒有清楚表明他們的身份及進行家訪的目的，

令何女士以為他們是聯合醫院的外展社工，向他們提供

個人資料，而聯合醫院其後將何女士的個人資料用於與

神託會原先收集何女士個人資料的目的不同的新目的

（｀｀投訴二＂）。

(3) 聯合醫院在有關何女士個案的記錄上，錯誤地記錄上訴

人兒子曾在 2012 年 5 月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急症室，與

事實不符，因當天上訴人兒子是由王先生陪同乘坐的士

往將軍澳醫院急症室，而並非由救護車送院，但聯合醫

院拒絕更正記錄。王先生同時表示沒有告知聯合醫院有

關兒子送院一事(,`｀投訴三＂）。

7. 收到上訴人的投訴後專員曾接觸上訴人及聯合醫院，並取得

相關資料及文件了解事件。正如剛才提到的，經考慮有關資料後，

專員根據私隱條例及該政策，決定終止對上訴人的投訴進行調查，

並於 2020 年 2 月 21 日發信通知上訴人該決定（｀｀決定書'')。上

訴人不滿該決定，遂向本委員會提出本上訴。

8. 決定書裡面，專員詳細解釋向聯合醫院就每個投訴作出的查

詢、院方的回應、及他的看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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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，聯台醫瘍扣灼厄I應f

印有關攽寨向女士旳儸人簧祠

5. 聯台醫院衰氘，禪吒愈屄 2012 年 8 月瘠阿女士旳個笑

及倡人簧為導班予聯台醫院，以偶聯合醫屍對阿女士旳糯禪

尻況進行跟進。聯兮醫院視擷囍＃所摶旳簧蘑聯絡伺女士，

以＃綹聯台醫院蘑褌桴办展隊扆榜，遊了餑英近況及預葯宗

謗，為阿女士進庁糯撣詝佶，以庾對姬旳惰況在出鐘當旳治

療及蹤進。

6. 宗謗旳百旳是農謂裨桴醫生及護士了屏／iiJ女士旳宗中就

況，以酷台參考(iiJ女士遞去旳存為表塊等背蕢簧祠（尤英醇

方又存中搓及 (iiJ女士對宗中纓塊及鄰官等授颜）而（在出全面

訐翌＃。

伍）有關羕謗旳價況

7. 聯台醫院表示，屄 2012 年 8 月 30 B （啟蒙謗剪－

天），聯舌醫院旳人貢分剔致雹飲及向女士，講屏聯兮腎院

謂褌桴办展隊旳展榜鈪疇，章獲飲冇旳口頂同意，衰示願意

接受有關办展服榜。玭办，聯台霫篪亦有告卸向女士屄 2012

牟8月 31 B鳧有房擢桴醫生和護士進庁宗謗，而向女士當蒔

亦茨示顥意授受豢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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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聯會醫院表示，蘑擢桴办展隊醫生及護士屄 2012 年 8

万 31 月進庁羕謗，在進入／iiJ女士启所剪垮已允貂危捫旳芽

汾。宗謗當天／iiJ女士亦笈有挹絕糧擴桴夕／展隊進入阿女士宗

中進孖蒙謗。

（山）有關您兒子営到符單溴臀院急症窒求診

9. 聯台醫院表示，飲菸 2012 年 8 月 30B旳雷詣鍾詣中，

剷告短聯會醫烷旳護士，飲見子淤｀2012年5万由救護草送往

醫院急症室。不遞，聯舌醫院在雋悉歛旳授辉復衰示，如阿

女士要求彥正有關纪錄，可提供實質在證網相關證剪文芹，

以偶聯兮醫院參考及考慮。

公署旳決定

印 有關吸集／iiJ女士旳個人簧蘑

10. 在考慮備案旳下鍍倩況，公署遊不認為聯台醫烷攽集向

女士旳個人簧蘑旳惰況，有遞（私隱絛倒）旳尿譁簧蘑第·」

原JI!/旳緩定：

（一） 聯台醫烷f差為－房公立醫院，英幟紇是向公啟搓

供醫護炭榜。聯台醫烷為跟進向女士旳糯撣陘庾吠況，

而症蓀『印會獲摶傕女士旳傌人責祠， Jf且忠鬣今醫院旳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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紇直授有關，不晃摶有適（私隱條倒）旳尿障簧稈第~

l(l)原齎旳痼定；

（二）聯兮醫院是症撣庇愈，而券直痿症責桴當專人

（眾伺女士盂人）吸集阿女士旳簧祠。因屁，尿障簧桴癆

l(3)原剧万有關痼定（郎在吸集傌人責膚之峙縂之剪，

獲告知有關簧祠旳甩途等等），在笑中旳債況童不鐘甩

灰瀟鵬今醫犧钅，·

（三） 阿女士約伺人責蘑是禪吒愈主動向聯兮醫院緹僙

旳。聯音醫院在這惇況下，眾沒有房圧阿不公平璵下台

法旳方式吸集傌人責蘑。玭办，謂您注意，尿顔簧桴筹

l(2)原阿沒有硯定貸蘑梗房者必纜先敗摶責蘑當裏人旳

同意，才紇吸寨責粹當算人旳儸人責祠。

(ii) 有關豢謗旳惰況

11. 公署認為，聯兮醫院岸為醫療機構，不晃摶除了限鏮揮

訝儈旳醇斤責喜而向阿女士搓僙醫療有關旳展榜办，尚有英

危芻月旳而筵存蒙謗。只要聯兮醫院是符有關責霫历屄榎存

2保障資料第 1(1)原則訂明，資料使用者在收集個人資料時，必須是為了直接與其職能或活動有關的合

法目的而收集。就該目的而言，資料屬足夠但不超乎適度。

3 保障資料第 1(3)原則訂明，資料使用者凡從資料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，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，
以確保資料當事人在有關資料的收集之時或之前，獲告知他是有責任或可自願提供有關資料及若果他不

提供便會承受的後果，以及有關資料的用途及可能轉移予甚麼類別的人士。

4 保障資料第 1(2)原則訂明，個人資料須以合法及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下屬公平的方法收集。

5 行政上訴委員會在行政上訴個案第 3/2012 號的裁決中指出：仁…．假如資料當事人同意對方收集其個

人資料，這當然是合法和公平，但反之則不然。如［專員］所指，不但法例沒有明文規定必須獲得資料當
事人同意，才可收集個人資料，法例的旨意也不是如此，否則會明文規定必須這樣做才合法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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痿獲囍斤個案旳相關房途（眾為伺女士旳糧禪就況進行詐

佶）及其復芻之直授有關旳房途（例如跟進提供醫學意晃、

治療及英危相關旳服榜），庾不倉違反尿犀簧稈第 3 原fl疣旳

税定。

12. 至屄您表示阿女士以為到謗人貢亳聯會醫院旳办展社工

而券醫護人貞，這鐒屬有關人貞英阿女士瀍鍾之間旳諜儈，

立券寞侮人簧祠私隠有關。

13. 換個角度而言，葭梗是聯台醫烷旳办展社工來謗，吸集

責蘑旳責桴梗房者刃然是聯台醫院，蒙魴月旳苑差源菸瘦獲

擢吒愈旳醇＃。有關倣法是出屄確尿阿女士旳福祝及音在尿

犀／iiJ文互f旳羯擘靼氬煚，阿女士童没「有危說叨這等倣法對英造

戌湛麼損害及耳程度。

（山）有關您兒子聲到符覃澳醫院急症室求診

14. 緑您所蠕，您症湊有向聯台醫烷挹及飲兒子鑉院－專。

飲及聯兮醫院在歎兒子送院旳債況說法不一。葭設飲旳說法

庇立，公署亦需法考究聯台醫院旳人貞，當蒔楚症湛磨途徑

掙忞飲兒子經由救護草送院旳洸蒽，尤襄聯台磬院視本不知

鍾飲兒子旳姓名，無症在醫院聯縟蓴我到相關簧祠。

6保障資料第 3 原則訂明，除非得到有關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，否則個人資料只可使用（包括披露和

轉移）於當初收集該資料時所述明的目的或直接與之有關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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淇危摹贗

15. 除了飲在本個菜對聯兮醫院提出旳各贗摒摑夕／，您菸

2019 年 12 月 24 B致公署旳雹鄧，重申聯兮醫院旳醫護人

負，緹僙虛葭旳醬療記錄，覈稅房（私隱絛倒）第·59條旳靨

免條文，符醫療紀鉉旳失實瀕分症複本遮蓋，薩以適避lf!/

責。飲亦質疑為向公署不帶備案醇交警方垕府專調查。

l6. 公署考盧到飲對聯台醫院授酥旳主要蓴賡是源菸聯台醫

院鳧fiiJ女士翔嶗為謂禪病想者，以及飲摒痹聯兮醫院旳醫護

人貢莎縑為造虛假文f牛，意圖掩廓遞鐠，惟公署對有關價況

亦愛莫紇劭，原因是諺等摹贗璵個人資喜私隱無關，公署不

紇遹孜罌《私隰條倒）腐予旳權力庁蓴。

17. 靑者，由屄；炭及病人有否摧恩芙疾病屬磬生旳蓴纓鐒

斯，公署本舊方不紇，斤人要求蓴寨人士改正襄岸出旳専寨

鐒鼱旳個雲，趨論聯台靨院以（私隱條倒）癆 59 絛鍍蓋有

關複本，英背復旳百旳是否舞為了掩巋鼱症鎧誤璵鐒意造葭

病歷旳有關罡存。

18. 在這惰況下，公署未有發房客覿證擷證廚您旳說詣厐立

前，不危蘑梗符個案醇交警方跟維。專實上，公署知鑪飲已

自存向警方學報聯會醫院涉鎌為造燼葭文存等價況。',

7 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在上訴案件第42/2006號個案的裁決，判斷與資料當事人的健康情況有關的醫學意

見準確與否並不屬私隱專員的管轄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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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與本案有關的法例

9. 私隱條例第 24(3)條訂明：

「在以下債況，簧蘑梗甩者可挹疤腐素噴改正簧祠要求遲守第·

23(1)條－

囯 謀贗要求贗不差採房中文而以書面岸出，方

不是採房英文而以菁面在出；

叩 陔簧桴梗房者不孺約陔賡要求房關乎旳備人

簧稈屬不禪確；

(c) 謀簧祠梗房者合理」您要求英些賨詔，以確定

陔贗要求所關乎旳儸人簧稈在曠些方面不準確，怛

是勊不獲緹僙誡等簧訊；

団 簧蘑梗甩者不詹訥屬該贗要求旳樗旳之改正

躉準確旳，．網

囯 （在得兮癆(4)戲旳硯定下）有另一簧蘑梗房

者搓剷謨責祠約處理，而捏淛旳方式祭止本譔所遞

旳癆一侃簧祠梗甩者遲守（不論是完全遲守輿哪方

週守）陔絛。」

10. 私隱條例第 59 條訂明：

「（1) 耍有關旳責蘑當蓴人旳芽臞遲庾式糯擴韙庾有關旳個

人責蘑，獲靨免而不受以下茌伺縂所有條文所曾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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囯筹6尿障簧粹原剧及第 18(1)(b)條旳條文；

叩蒭3 尿庫簧稈原剧旳條文，

怛上這靨免僅在以下惰況鐘甩 －

印 陔等絛文鐙甩菸謀賚喜梗相當可紇愈對陔簧臀

當專人旳易體蓖庾縂糧掙儷庾造唬巖重損害；蒭

伊）誤等條文鐘甩菸陔簧屑梗相當可紇愈對圧向英

f肱個人旳易禮韙庾虱蘑禪偈庾造烕嚴重損害。

(2) 如筹 3 尿庫簧蘑原剧旳條文鐘甩菸關乎泰責粹當摹人

旳芽分網房在旳個人簧祠，梗相當呵産愈對 —

囯陔簧蘑當算人旳芽體認謂浮塵庾造戌覈重撝

害；裁

心） 丑伺淇「危傌「人島I易勺筐萌IH禪建餿造戌嚴重撝

害，

魚降亥簧稈獲靨免而不受陔等絛文所管隈。」

11. 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1 原則規定：

「(1) 除券—

印 個人責桴楚為了直笈寞符儈梗房謀責喜旳責祠

梗甩者旳織紇璵活動有關旳全法月旳而吸集；

叩在得音(c)扆旳弱定下，簧蘑旳牧集對謨月旳是

必需旳縂直痿庾該月約有關旳，』及

(c) 財謨月旳而言，責喜屬足夠怛不趨乎適度，

否剧不際吸集責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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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倡人責蘑纜以—

囯舌法；及

叩 在有關個案旳所有值況下屬公平，

彪I方法吸集。

囯凡症認符愈症票人攽集個人簧蘑，而謀人是簧蘑當摹

人，纜採敎所有啟實可存旳步驟，以確尿—

囯 傕在吸集陔責祠之蒔縂之別，以廚確璵暄膾方

式而獲告知—

山您有責圧搓僙陔責喜j(/1縂趙可自厰搓供諺簧

祠；及

(i1) （如危有責圧搓供陔簧蘑）倣若不緹偶誡責

祠梗曾承受旳復果；及

(b) 勊—

印在謀責祠羨攽寨之問縂之別，獲叨碲告知—

(A) 誤資蘑符倉房屄湛麼月旳（綢一骰勉璵

真體勉說呀該等月旳） ；及

（B) 誤資蘑万彪侈醇予湛麼鑕膀旳人；及

位）在謀責蘑育夹房屄它鬥痰吸集旳月旳之暗璵

之別，獲廚確告知－

(A) 您要求查閱謀賚蘑及要求改正謀簧喜旳

權利；

（B) 扈理向有關簧祠梗甩者提出旳謨等要求

旳個人旳姓名（璵龐畜）及冥塘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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怛在以下價況屬倒办：謀責膚是為了在孟條倒筹 8 哪

中摺廚為倡人責蘑財英而獲靨免而不受筹 6 尿障責祠

原剧旳絛文所管扆旳月旳而吸集，而禋守本厥條文相

當専酪愈摑害謀百旳。 J

12. 私隱條例附表 l 的保障資料第 2(1) （ a)及(b)原則規定：

「山纜採敬所有啟實呵荇旳步驟，以—

囯確尿在顬及有關旳個人責蘑菠梗房屄璵愈菠梗房

灰旳月旳（幻缸扣'直授有關旳月旳）下，謀伺

人資蘑是漥確旳；

叩若有舌理理由相倡在顧及有關旳個人簧蘑授梗房

屄翦愈授梗房菸旳月旳（包恬圧／iiJ直痿有關旳月

崆）下，諺個人簧膚是不漥確IJ# ，磗尿 —

印除券謨等理田不再翹历屄陔簧祠（本論差幕

耆更正謀簧蘑璵襄危方式）及在屁之剪，該

簧洞不摶梗房菸陔月旳；縂

（五）謨簧蘑炭蒯除；」

13. 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3(1)及 3(4)原則規定：

「(1) 如無有關旳責祠當算人旳訂叨同意，個人責蘑不摶

甩菸薔月旳。

(4) 在孟條中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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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月旳 (new purpose) 財梗房個人簧喜而言，描

下Y!/月島以办旳圧／iiJ月旳 —

囯 在吸集謀簧蘑蒔癡符謀責膚房菸旳月旳；縂

{b) 直瘦舞(a)扆提鍾旳月旳有關旳百旳。 J

l4 . 私隱條例第 39(2) （ca)及 39(2)（ d)條規定：

「(2) 如蓴屬在顧及有關備案旳所有惰況俊，倡約有以下惰

況，危珂挹絕進存璵決定終止由授颜引麥旳調查－

(ca) 譏嗩授辉所持廚旳岸為網存為顯示，陔頊授颜

旳主要標旳摹宜，英關乎傌人貸料旳個人私隱

薰關，國

団因為茌(iiJ耳您理由，調查縂造一步調查是下必

要旳。 J

15. 根據專員的《處理投訴政策》的(B)項第 8(d)及 8(e)段：

「絛倒筹 39(1)及(2)條運呀蓴貞専釣惰疸經進庁裁決定終止

調查旳各糧理由。在引房這些理由蒔，公署旳政筴如下：

(d) 下認為役諺旳主要專頂舞個人簧喜私隱有關，倒如役酥 ．

實質上晏派1i§有關洸曹、僱傭：式台約紅紛。

屁办，公署可認為五裂進庁調查裁繼續進存調查，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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囯公署進f了初步查詢痿發塊無遲友絛倒茌伺硯定旳衰面證

獴；」

上酥委貞儈旳權力

16. 《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》（第 442 章）第 21 條規定了在本委

員會進行的法律程序的進行，其中規定：

(1) 翦茌向由委貞儈聆訊旳上辉，委貞愈万一—

位在得台第·(2)厥旳弱定下，對禮上諺友對旳決定，

予以確認｀更改璵描詡，恋呵茌之以它認為邁當旳

決定，網岸出它認為邁當旳渝令；

(2) 委貞愈在存梗蒭(1)(1)戲旳權力蒔，纜考慮到答辯人限

獴第＾ 1l(2庫）（五）條纏交私響旳政筴指引，若委貞倉偕

訥在岸出槽上齶反對旳決定蒔，上酥人知繒璵理應知鍾

謀噴政筴。

(3) 委貞愈在對茌向上酥岸出綴決之麝，専渝令符綴決旳案

f牛（上辉旳檟旳）套迥答辯人考慮委貞竇房渝令旳摹

頊。

17 . 向本委員會提出的上訴是通過重新聽證和裁決的方式。委員

會可在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確認、更改或推翻專員的決定。委員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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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將案件發回專員重新考慮。然而，在作出決定時，委員會必須

考慮專員在根據《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》第 10 條收到上訴通知後

向委員會秘書提交的任何政策聲明。

C. 

18. 

見例如 Li Wai Hung Cesario v. Administrative Appeals 

Board & Another (unreported)'CACY 250 of 2015, 2016 

年 6 月 15 日，第 6.1 至 6.2 段。

上訴理由，專員的回應，及本委員會的決定

如專員所述，上訴通知書內提出的上訴理由，歸納為四大類

別依次序回應如下：

－蓴 7 質嶷与今完及求完 鬥「直憑牽 , 否定上苴

人旳指搓

19. 上訴人指聯合醫院的説法純屬空言，但專員未有質疑聯合醫

院及要求院方提供真憑實據支持其説法，便否定上訴人的指控，及

表示聯合醫院沒有觸犯私隱條例。

星頁旳囿應

20. 首先，在本案中，專員就上訴人針對聯合醫院的各項有關私

隱條例的投訴，向聯合醫院作出質詢，包括要求聯合醫院提供何女

士的個案轉介文件、查詢家訪前的聯絡工作及當日的情況、院方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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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得知上訴人的兒子被送往將軍澳醫院一事等；亦審視了由院方所

作出的書面回覆及提供的若干有關何女士個案的文件，包括院方跟

進個案的概況、何女士醫療記錄中有關 2012 年 8 月 30 日及 8 月 31

日的電話通話及家訪記錄、聯合醫院接獲何女士的個案轉介文件。

21. 因此，上訴人所指聯合醫院的説法純屬空言，而專員未有質

疑及要求院方提供真憑實據，便認爲聯合醫院沒有違反私隱條例，

是與事實不符。

22. 此外，根據委員會就行政上訴案件 2004 年第 32 號及 2007 年

第 8 號個案作出的意見，投訴他人違反條例乃嚴重指控，應該由投

訴人提供表面證據舉證違反條例的行爲，不能隨意提出指控，而把

舉證責任轉移到被投訴人身上。在處理投訴時，專員要考慮投訴是

否有依據，即是表面上投訴是否有證據和理據支持，才決定是否展

開調查，否則，不但會對被投訴者造成不公平，而且會間接縱容無

理投訴，濫用投訴機制。

23. 專員認爲上訴人指聯合醫院沒有證據支持其説法，是嘗試把

舉證責任轉移到被投訴人身上，要求被投訴人提出證據證明自己並

無觸犯私隱條例，並不合理。

二）、吒盃及 兮 ~ ＇竺可女士旳声意， 符姬旳胤索

方聯兮醫院，相關資、喜堃不台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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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. 上訢人指公眾有權選擇接受或拒絕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，何

女士沒有向聯合醫院主動求診，而神託會及聯合醫院在未有取得何

女士的同意下，便將她的個案轉介聯合醫院，聯合醫院繼而向她提

供醫療服務及收集她的個人資料，並不合法。

蓴貞旳同應

25. 首先，私隱條例並沒有規定資料使用者須先取得資料當事人

的同意，才能收集該人的個人資料。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

1(3)原則的規定（即在收集個人資料之時或之前，告知資料當事人

有關資料的用途等等），只適用於資料使用者直接從資料當事人收

集個人資料的情況，並不適用於本案，因爲聯合醫院是從神託會

（而非資料當事人）收集何女士的個人資料。因此，單憑聯合醫院

在沒有取得何女士的同意而從神託會收集她的個人資料，並不會構

成不合法或不公平的收集方式。

26. 另外，專員審視了何女士的個案轉介文件，認爲聯合醫院的

確是從神託會收集何女士的個人資料，當中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聯合

醫院採取任何非法或不公平手段取得相關資料。雖然轉介文件註明

神託會未有取得何女士的同意轉介其個案，但如上一段所述，私隱

條例並沒有規定資料使用者（即聯合醫院）須先取得資料當事人的

同意。

27. 專員亦考慮到聯合醫院作爲一所公立醫院，其職能是向公眾

人士提供醫護服務 ， 聯合醫院為向何女士提供精神健康評估或醫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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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，而收集她的個人資料，是與院方的職能直接有關，個案亦沒

有涉及不合法目的或用途。因此，專員認爲沒有聯合醫院違反保障

資料第 1 原則規定的表面證據。

三） f戶＾ 完有又丐 iiJ女士旳瓦意，意旳假人去＼＇、、房菸 〉、

甩途，寞掙吒檜敎集資、祠旳甩途不同

28. 上訴人指聯合醫院未有取得何女士的同意，將她的個人資料

用於醫療用途，與神託會收集資料的用途不同，屬新用途，因此違

反私隱條例。

薑貞旳固愿

29. 專員同意除非得到資料當事人自願給予的明示同意，否則個

人資料不得用於「新目的」，即原先收集資料時擬使用或相關的目

的以外的目的。然而，專員認爲聯合醫院將何女士的個人資料用於

醫療用途，是與神託會原先收集資料時擬使用的目的或相關的目

的，即並非保障資料第 3 原則中所指的新目的。

30. 專員考慮了神託會的性質及服務宗旨，根據其網頁內容，神

託會是為有需要的精神病康復者、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、他

們的家人、照顧者及居住當區的居民，提供由及早預防以至危機管

理的一站式、地區為本和便捷的社區支援及康復服務。因此，神託

會原先收集何女士的個人資料的目的包括就她的精神健康提供由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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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預防以至危機管理的支援及康復服務，當中需涉及進行精神健康

評估，以便提供適當的支援及康復服務。

31. 根據聯合醫院的書面答覆及轉介文件，神託會將何女士的個

案轉介聯合醫院，是爲了讓聯合醫院就何女士的（懷疑）精神健康

問題安排臨床評估，實為神託會原先收集何女士的個人資料的目的

範圍以內或與這目的直接相關的目的；因此聯合醫院使用何女士的

個人資料聯絡她，從而對她進行精神健康評估，是與神託會原先收

集資料時擬使用的目的或相關的目的，並不構成違反保障資料第 3

原則。

皿） ~,# 7J芒l 您旳分進z－ ＃旳旳，令 iiJ 士以爲

危捫是聯台醫院旳办展社工

32. 上訴人指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家訪當天，家訪人員隱瞞他

們是醫護人員的身份，令何女士以爲他們是聯合醫院的外展社工聯

合醫院，從而進行家訪，是非法取得個人資料。假若何女士知道他

們的真正身份，不會讓他們進行家訪。

昱仞亙應

33. 根據上訴人及聯合醫院，院方在家訪前一天 即 2012 年 8

月 30 日，曾致電上訴人預約這家訪日期及時間。但上訴人指稱聯

合醫院沒有透露家訪的真正目的及家訪人員是醫護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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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. 另一邊廂，聯合醫院回應院方在考慮了轉介文件中何女士的

背景資料及她對家中環境及鄰居的投訴，認爲有需要進行家訪以作

出全面評估，保障病人的精神健康，因此委派家訪人員（包括一名

精神科專科醫生及兩名精神科護士）進行家訪。院方亦預先由精神

科外展隊護士分別與王先生及何女士進行電話通話，解釋家訪的目

的，並已取得何女士的口頭同意，才進行翌日的家訪。聯合醫院並

提供了 2Ol2 年 8 月 30 日電話通話的文字概錄，指於兩次通話中已

分別向王先生及何女士講解聯合醫院精神科外展隊服務範圍。當中

與王先生的通話，特別提到何女士曾咨詢精神科醫生意見，但擔心

費用問題，王先生並要求院方直接聯絡何女士及不要透露與他的電

話通話。

35. 首先，上訴人及聯合醫院雙方就有關電話通話及家訪內容都

不能提供錄音記錄，專員只能根據上述雙方的描述及文字記錄，考

慮聯合醫院有否透過這次家訪，以不合法或不公平的方法收集何女

士的個人資料，違反保障資料第 1(2)原則。

36. 根據委員會在行政上訴案件 2012 年第 3 號個案中的意見，就

算該案中的傳媒是利用跟蹤偷拍取得個人資料，在決定資料使用者

有否以不合法或不公平的方法收集個人資料時，還須考慮資料使用

者從事的業務和職能、收集的目的和方式及當時情況，而資料當事

人的不同意並不會令有關收集行爲構成不合法或不公平的行爲。

. 3 7. 考慮了聯合醫院的職能及神託會轉介個案的目的，在家訪前

已與上訴人分別進行電話預約及講解，及家訪人員的身份，專員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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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聯合醫院已採取不同方式令家訪能在病人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進

行；加上聯合醫院作爲一所醫院，由院方向公眾人士提供的服務理

應是由醫護人員作出或與醫療服務有關；再者，上訴人聲稱他們是

願意由聯合醫院的社工進行家訪，即他們亦同意聯合醫院（作爲同

一資料使用者）透過家訪收集更多何女士的個人資料。

38. 綜合上述種種，平衡雙方説法的可能性，上訴人指院方隱瞞

家訪目的及人員身份的説法較不可信，因此專員認爲個案沒有涉及

不公平或不合法的收集個人資料方式。

（五） 鎧謀勊記錄上訢人克子営由救護草送往醫院急症窒，覈挹疤

又

39. 上訴人指聯合醫院在有關何女士個案的記錄上，錯誤地記錄

上訴人兒子曾在 2012 年 5 月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急症室，與事實不

符，因當天上訴人兒子是由王先生陪同乘坐的士前往將軍澳醫院急

症室，而並非由救護車送院，但聯合醫院拒絕更正記錄。王先生同

時表示沒有告知聯合醫院有關兒子送院一事。

蓴頁旳同應

40. 根據私隱條例附表 l 的保障資料第 2(1)(a)原則，資料使用者

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，以確保在顧及有關的個人資料被使用

於的目的下，該個人資料是準確的。首先，這規定並不是絕對地要

求資料毫無錯誤，只是要求資料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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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資料正確；而且，資料使用者須採取的步驟應顧及有關的個人

資料被使用於的目的。

41. 在顧及有關資料是用作了解何女士她的家庭及精神健康狀

況，重點是記錄上訴人兒子曾在與何女士出現意見不合後身體不適

而需前往急症室求醫，即使就上訴人的兒子是由救護車抑或的士送

往急症室的記錄有誤，亦不會對使用有關資料的目的甚至資料當事

人造成重大影響或損害。

42. 同時，王先生否認曾將兒子送院一事告知聯合醫院，並認爲

是聯合醫院自行取得有關資料，及錯誤記錄送院時所採用的方式。

由於聯合醫院不知道上訴人兒子的姓名，專員認爲即使院方試圖從

醫院聯網尋找有關資料並找到確實送院日期不太可能；假設如王先

生所指，他沒有將兒子送院一事告知聯合醫院，院方更不可能會試

圖從醫院聯網尋找有關資料。

43. 因此，專員信納有關上訴人兒子送院的記錄是院方根據王先

生在家訪前與聯合醫院護士電話通話時，口述提供有關何女士情況

資料的記錄。不論當中提及的資料是否真確，院方按照通話內容如

實記錄並無不當。

44. 由於上訴人全面否認在電話通話中披露有關資料，院方要求

上訴人提供資料證明他現時指兒子是乘坐的士前往急診室是準確的

資料，屬無可厚非。而私隱條例第 24(3)條亦訂明如資料使用者不

信納更正資料要求的標的之改正是準確，可拒絕依從有關要求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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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，嚴格來説，上訢人兒子送院的資料是有關兒子的個人資料，而

並非上訴人的個人資料，根據私隱條例提出更正資料的要求應由資

料當事人作出，因此即使聯合醫院拒絕上訴人的要求改正他們兒子

的送院資料，亦沒有違反私隱條例有關更正資料的要求。

45. 因此專員決定不就此事調查聯合醫院是否違反保障資料第 2 原

則或無理地拒絕王先生的更正資料要求。

（六）幺＾ 完捏造可女士旳 ＼、記鉉，重 7應孚亙索富＾鑿雲夸

益

46 . 上訴人認爲聯合醫院捏造何女士的醫療記錄，涉及專業判斷

及刑事行爲，令她患有精神病，原本僅屬懷疑，最終變爲確診，更

濫用私隱條例第 59 條，將虛假的醫療記錄遮蓋，以逃避刑責，專

員應將個案轉介警察調查。

昱囧應

47. 首先，這投訴個案及專員的該決定並不涉及聯合醫院引用私

隱條例第 59 條的豁免，上訴人似乎是指他們曾向院方要求査閲資

料的其他個案情況。

48. 就上訴人這上訴理由，捏造文件或誤診等事宜並非私隱條例

的管轄範圍，超出專員在私隱條例第 38 條下的調查權力。根據委

員會在行政上訴案件 2011 年第 14 號個案中的意見，專員沒有權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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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迫醫生修改他的醫學意見，而即使進行正式調查及行使特別的調

查權力，專員亦不能斷定醫療報告是否載有錯誤或具誤導性的資

料。

49. 至於專員決定不將上訴人的個案轉介警務處調查，這並非可

向委員會上訴的行政決定，亦與專員的該決定無關。而且上訴人已

自行報警，專員決定不將上訴人的個案轉介警務處調查並無損害上

訴人的權利。

50. 綜觀整宗個案，上訴人投訴聯合醫院的主要事項不是與個人

資料私隱有關，而是關乎院方向何女士提供醫療服務及涉嫌捏造文 之

件或誤診等問題。因此，專員可根據私隱條例第 39(2)(ca)條行使

酌情權，拒絕進行或決定終止由上訴人的投訴引發的調查。

上訴人要求傳召證人

51. 在聆訊前，上訴人向委員會要求傳召四名證人，即（ 1) 答

辯人的個案主任黃先生，（ 2) 基督教聯合醫院李醫生，（ 3) 基督

教聯合醫院李護師，和 (4) 醫院管理局經辦人郭女士。

52. 《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》第 21 (1) (b)和 (l)(c)條訂明就任何委

員會聆訊的上訴，委員會可接受及考慮任何資料，不論是口頭證

據、書面陳述、文件或其他形式的資料；亦不論該等資料可否在民

事或刑事訴訟中被接受為證據。委員會也可規定任何人出席聆訊丶

作證及出示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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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. 在委員會決定是否規定任何人士出席聆訊作證時，必須考慮

該人士出席聆訊作證對上訴的審理的必要性，要求作證的範圍與本

上訴需決定的事項的關連性，以及該人士出席聆訊作證是否能更有

效及便利地處理案件。見行政~上葯：案存f牛 2O20 年．第： I6 黌惹 14 。

54. 本上訴有關的上訴人投訴的重點在於醫管局收集及使用何女

士的個人資料以及有關上訴人兒子送院的記錄準確性。而上訴人傳

召證人的目的，乃與其申請傳召的證人就上訴人指控聯合醫院捏造

何女士的醫療記錄，引用《私隱條例》第 59 條將醫療記錄遮蓋，

以逃避刑責相關的事宜對質。然而，上訴人不滿醫管局或李醫生引

用《私隱條例》第 59 條遮蓋何女士的部分醫療記錄一事是上訴人

向答辯人作出的另一宗投訴個案的內容，與本上訴無關，亦不影響

答辯人在本投訴的決定。至於上訴人聲稱有醫管局人員妨礙司法公

正的指控並非答辯人或委員會可處理的事宜。另外，黃先生作為專

員的個案主任，代表專員處理該投訴，處理的情況和涉及的文件均

已披露在聆訊文件札內。因此，委員會經詳細考慮後，決定不批准

上訴人的傳召證人申請。

本委貞倉旳決定

55 . 本委員會仔細考慮過決定書，上訴通知及專員上述的回應。

本會接受和同意專員在決定書的決定理由和對上訴通知的回應，因

此，確認專員的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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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6. 雖然本會理解上訴人對聯合醫院的不滿，但上訴人最主要的

投訴都不屬於私隱條例和專員的職責範圍之內。出於同樣的原因，

本委員會不應就這些指控進一步發表評論。若上訴人希望繼續追訴

他們的投訴，可通過其他途徑進行投訴。本會決定並不損害上訴人

的權利。正如剛才提到的，上訴人已自行報警。

57. 因上述理由，本會員會駁回上訴人的上訴。

5 8. 最後，專員指出，根據《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》第 21 (1)(k) 

及 22(1)條，委員會可在確信上訴人以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的方式

處理案件時，判上訴人付訟費及費用。這是一個特殊的命令。經考

慮，本委員會不認為該上訴屬於對上訴人發出訟費命令的類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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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簽署）

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

藍德業資深大律師




